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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加强我市农村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保障工程长期良性运行和持续发挥效益，确保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我局牵头起草了《沙湾市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我市农村供水存在设施“建而难用”、水网运维管护不到位、季节性缺水难以破解、供水稳定性不足、长效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农村饮水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解决上述我市农村饮水存在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办法》来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成果，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二、起草依据和过程
（一）主要依据
本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及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农村供水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二）起草过程
一是学习调研。我局农村供水服务科联合供水运行管护单位赴各乡镇进行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基层管理人员和用水户的意见建议。二是内部讨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形成了《办法》初稿，并在水利局内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明确了立法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等。
第二章 管理职责：建立了农村供水管理清晰的责任体系。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明确了相关单位及个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第四章 管理与运行：规范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相关内容。
第五章 水源与水质：规定了饮用水水质检测标准和相关单位在水质检测工作中应履行职责。
第六章 供水与用水：明确了供水单位应当履行的管护义务及遵守的相关规定，明确了用水户需要遵守的相关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第八章 附则：规定了《办法》的解释权和实行日期。
四、征求意见情况  
本《办法》形成后我局以书面形式征求了各乡镇人民政府、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发改委、供水运行管护单位等相关部门的初步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于2025年12月22日-2025年12月31日期间，根据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